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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籍登記－自我檢核表：【更正登記】 

應 備 證 件 □ 身分證正本(□本人□申請人) 

□ 印章(或本人簽名) 

□ 戶口名簿正本 

□ 委託書(委託他人代辦者，應填寫書面委託書予

代辦人，不限格式，代辦人應攜帶新式身分證。) 

□ 利害關係證明文件(以利害關係人身分申請者) 

□ 照片(更正後須同時換發新身分證者，若原身分

證上之照片已逾 2年者，請另備新版規格照片 1

張) 

規 費  新式身分證換證規費每張 50元。 

注 意 事 項 ※有關證件或核准變更、更正、撤銷或廢止之文件。 

※提「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16條」之相關證明文件： 

1.在臺初次登記戶籍或登記戶籍前之戶籍資料。 

2.政府機關核發並蓋有發證機關印信之原始國民

身分證。 

3.各級學校或軍、警學校或各種訓練班、團、隊畢

（肄）業證明文件。 

4.公、私立醫院或合格助產士出具之出生證明書。 

5.國防部或陸、海、空軍、聯勤、軍管區（含前警

備）總司令部、憲兵司令部所發停、除役、退伍

（令）證明書或兵籍資料證明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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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涉及事證確認之法院確定裁判、檢察官不起訴處

分書、緩起訴處分書，或國內公證人之公、認證

書等。 

7.其他機關（構）核發之足資證明文件。 

※請攜帶應繳附證件(均查驗正本)並至戶籍地戶

政事務所辦理。如有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，並刊

登政府公報之指定項目，其登記得向戶籍地以外

之戶政事務所辦理。 

※如變更、更正、撤銷登記後致配偶或子女之國民

身分證記載事項變動而有須換證之情形，可攜帶

其國民身分證、印章同時辦理換證。 

※本檢查表僅供一般登記狀況之更正登記時，提供

快速檢查應備文件是否齊全使用，倘有其他特殊

情形，請逕電洽本所諮詢。 

提 供 查 詢 1.服務電話：04-26280801 

2.E-mail：t239@taichung.gov.tw  

3. https://www.hqingshui.taichung.gov.tw 

4.服務 e櫃檯： 

https://eservices.taichung.gov.tw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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